
 

 

111 年 3 月號- 雇主資訊 
敬愛的雇主，您們好！  
 
●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5 月 1 日將上路 
相關子法陸續訂定，專法擴大加保對象，受僱於登記有案事業單位勞工以及外籍家事移工等也
都為強制納保對象，雇主必須幫勞工投保。為減輕家事移工雇主投保手續，保費將不同於其他
對象，由每月收費改為一季收費一次，在每年 2 月、5 月、8 月及 11 月繳納就業安定費，因此
移工的職災保險保費也將併同在這 4 個月費收繳，「改為每季收費一次」。雇主約於 8 月 25 日
前收到首次繳款單，收費方式依最新職災費率計算，初估每次(季)繳交費用約 100 餘元。 

 
● 移工疫苗黃卡不見應該如何辦理: 
至任何一家衛生所即可辦理，辦理天數三天，
並檢附移工：1.居留證、護照影本；2.委託
書；3.委託人身分證影本。移工目前要施打
1.2 劑疫苗，1922 目前沒有開放，可至各縣市
衛生所詢問。←追加第三劑如左圖表所示。 
 

 
● 移工懷孕會被解僱嗎？自請離職會被遣返嗎？ 
若移工決定繼續妊娠，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1 條，雇主不可以因為勞工懷孕或生產，就將
他解僱，也不能要求他離職或給予歧視性待遇，雇主如果違反規定，得處新臺幣 30 萬元⾄150
萬元罰鍰，聘僱許可也會遭到廢止，並管制雇主 2 年不得再聘僱移工。另一方面，倘若移工因
孕期身心不適，而主動提出離職，是否就必須立即離境呢？⼀般情形下，移工必須在離職後⼀
定期限內找到新雇主，才能繼續在臺灣工作及合法居留。但懷孕移工因為情況特殊，可以檢具
懷孕診斷證明或孕婦健康手冊，向勞動部申請暫緩轉換雇主，並留在臺灣待產。而原雇主聘僱
其他移工的權益同樣受到保障，如果離職移工因懷孕暫緩轉換雇主，雇主不需等到移工另行受
聘，即可聘僱其他移工。 
 
● 外籍家庭看護工補充訓練專區，提供 24 小時免費數位學習課程! 
勞動部為辦理外籍家庭看護工補充訓練事宜，於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諮詢網站
(https://ppt.cc/fjB0bx)建置外籍家庭看護工補充訓練專區，提供查詢補充訓練 
集中、到宅開課資訊及 24 小時免費數位學習課程，並已於網站放置四國語言 
數位學習操作手冊供民眾自行下載運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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